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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省高等学校招生委员会文件 
 

浙高招委〔2017〕1号 

 
 

 

浙江省高等学校招生委员会关于印发《浙江省
2017年普通高校招生录取工作方案》的通知 

 
各市、县（市、区）高等学校招生委员会、各高等学校： 

经省政府同意，现将《浙江省2017年普通高校招生录取工

作方案》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 

 

 

浙江省高等学校招生委员会    

2017年1月３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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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省2017年普通高校招生录取工作方案 

 

根据浙江省人民政府印发的《浙江省深化高校考试招生制

度综合改革试点方案》（浙政发〔2014〕37号）和教育部有关

规定，特制定本方案。 

2017年普通高校招生录取分普通类、艺术类、体育类三类

进行。 

一、普通类专业招生录取办法 

普通类专业分提前录取和平行录取。提前录取实行传统志

愿，平行录取实行专业平行志愿。 

（一）平行录取办法。 

根据实考人数的一定比例，按照考生高考总分（含政策加

分，下同），分段填报志愿、分段录取。 

1.分段办法。分三段，分别按实考人数的20%、60%、90%

确定。 

2.志愿设置。实行专业平行志愿。一所学校的一个专业（类）

作为一个志愿单位。考生每次可填报不超过80个志愿。 

3.录取流程。第一段考生先填报志愿，随即投档录取；剩

余计划重新公布，未被录取的第一段考生和第二段考生填报志

愿，再组织投档录取。以此类推。第三段志愿填报和录取后，

如仍有院校专业（类）未完成计划的，经学校申请，可适当扩

大比例征求志愿。 



 — 3 — 

4.投档办法。以考生符合所填报志愿的选考科目范围为前

提，根据考生高考总分，实行专业平行志愿投档，直接投到考

生所填报的具体学校的具体专业（类）。投档比例为1:1，高

考总分相同的考生，依据位次、志愿顺序投档。 

5.考生位次。根据所有考生高考总分确定。考生高考总分

相同时，按文化总分、语文数学总分、语文或数学单科成绩、

外语单科成绩、选考科目单科成绩高低排序，全部相同者为同

位次。 

（二）提前录取办法。 

军事、公安、定向招生、三位一体招生等有政审、面试

等特殊要求的学校、专业（类）继续实行提前录取。提前录取

专业不再分批，实行分段录取。 

1.志愿设置。继续实行以院校为单位的传统志愿。考生可

填报不超过5个院校志愿，每个院校志愿可填报不超过6个专业

志愿和专业服从志愿。专业志愿和专业服从志愿调剂均须符合

高考选考科目要求。不再设院校服从志愿。 

2.录取。本、专科不再分批。根据普通类专业的分段原则，

分段提供政审面试名单、分段投档录取。每一段录取时，根据

志愿优先原则，按高考总分从高分到低分顺序投档录取。 

省内地方属高校三位一体综合评价招生同时进行。北京大

学、清华大学等高水平大学的三位一体综合评价招生继续在高

考填报志愿前完成录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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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校自主选拔、高校专项计划、高水平艺术团、地方专项

计划在提前录取的最后一天进行，其最低文化要求原则上不得

低于我省第一段分数线。 

 二、艺术、体育类专业招生录取办法 

（一）专业科考试及综合分合成办法按现行办法执行。 

（二）艺术类专业分两批。 

艺术第一批（以专业校考为主）继续实行传统志愿。设院

校志愿2个，每个院校志愿设3个专业志愿和专业服从志愿。录

取办法与现行办法相同。除报考教育部规定可自主划线的院校

外，其他考生文化成绩（高考总分）须不低于我省普通类第二

段线的65%。 

实行专业省统考的原第二批和第三批合并为第二批，实行

专业平行志愿。考生每次可填报不超过30个志愿。按照考生综

合分成绩分为两段，分别按各类别实考人数的60%、90%确定，

分段填报志愿，分段录取。考生位次按综合分成绩分类别确定，

综合分成绩相同时，按专业科成绩、普通类专业文化成绩排序

确定。 

（三）体育类合并为一批录取，实行专业平行志愿。具体

办法与艺术类第二批相同。 

三、平稳实施保障措施 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 

各级党委、政府要把高考综合改革试点作为选拔和培养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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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人才、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大事来抓，作为关系千家万户切

身利益的民生工程来抓，强化属地管理、属地负责意识，协调

解决改革推进过程中出现的困难和问题，严肃查处违规行为。

完善人财物及制度配套，深入推进教学改革，提升教育质量。

建立协调机制，强化正面舆论导向，为改革营造良好氛围。 

（二）确保公平公正。 

根据教育部有关规定进一步完善具体实施办法，确保规则

明确、程序公正。深入实施阳光招生工程，进一步完善信息公

开机制，确保信息公开透明。加强依法治招，严肃招生工作纪

律。 

（三）优化服务指导。 

开展全覆盖培训，组织模拟演练，确保考生、家长、中学、

高校正确理解政策，尽快适应新录取办法。研发志愿填报等信

息平台，为考生提供相应的参考资料和便捷查询服务。 

 

附件：浙江省2017年普通高校招生普通类平行录取志愿表样张 

 



 — 6 — 

附件 

浙江省2017年普通高校招生普通类 
平行录取志愿表样张 

 

高考报名号   姓名  

选考科目 物理、历史、化学  

志愿序号 院校名称 专业（类）名称 

1 北京大学 工科试验班类 

2 清华大学 历史基础类 

3 浙江大学 社会科学试验班 

4 清华大学 化学基础类 

5 北京大学 考古学（文物保护） 

6 浙江大学 科技与创意设计试验班 

7 浙江大学 理科试验班类 

8 浙江大学 医学试验班 

……    

……   

80 浙江工业大学 健行学院试验班类 

 

 

 



 — 7 —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— 8 —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抄送：教育部、省委、省人大、省政府、省政协办公厅，省委宣 

传部、省公安厅，各市、县（市、区）教育局。 

  
浙江省教育考试院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2017年1月6日印发 

 


